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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20-013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关联方江西浩博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浩博”）合资设立新公司。 

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求，上述关联公司已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

询，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构成关联交易的原因 

陈远青女士系江西浩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两位自然人股东之一，也是公司董事长梅强之

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不构成重大关联交

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应提交董事会审议，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关联交易投票回避表决情况 

董事会对确认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未参与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自有资金 9000 万元与关联方企业江西浩博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设立新的子公司。 

2、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梅强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须经过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二、交易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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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江西浩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2MA3622NY9J 

注册地址：江西省樟树市药都南大道 158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肖晓华  

注册资本：270 万 

成立日期：2017年 6月 19日 

经营范围：水资源研究与开发；健康产品、保健品研发；营销策划；信息咨

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    东：肖晓华直接持有江西浩博 70%股权，陈远青持有江西浩博 30%股

权。 

陈远青女士系江西浩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两位自然人股东之一，也是公司董

事长梅强之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三、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仁和国际康养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的名称为准） 

注册地：江西省樟树市仁和路 36号 

法定代表人：梅强 

经营范围：老年人、残疾人养护服务；健康疗养服务；园林绿化及养护；房

屋租赁；房地产投资、开发经营；酒店开发、建设；文化旅游投资建设与管理；

物业管理；会议及会展服务；房屋营销策划；餐饮服务、住宿服务。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亿元 

股东名称及出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9000万 90% 

江西浩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 1000万 10% 

 

四、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子公司的目的是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业结构，布局康养产业、实现

业务拓展的有益尝试，旨在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是公司从发展战略出发，立足长远利益所作出的决策，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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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产业是一个涵盖养老、养生、医疗、文化、体育、旅游等诸多业态的新

兴产业，关系着社会民生及经济发展。面对行业的新情况、新变化，本次对外投

资在经营过程中仍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市场环境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不断完善

内部控制体系、密切关注合资公司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防范运行机制，稳步推

动新设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本次投资事项若有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

次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

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江西浩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累计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0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是基于公司的实际需求，对公司的

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

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届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整合各方资源，符合

公司未来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